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湘农普办〔2007〕33号

————————————

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
数据质量评估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农业普查办公室:

现将《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办法

为全面了解、及时掌握第二次农业普查的数据质量，综合评价普查任务的完成情况，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农普办”）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对全省和各市州主要普查数据质量进行全面评估。为规范、指导各地开展这项工作，省农普办参照国务院农普办《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办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办法》。
一、评估目的和原则

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以真实反映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为目标，科学、客观、全面评估普查登记范围的完整性和登记内容的准确性，如实反映普查数据质量，为发布和使用普查数据提供可靠依据。
数据质量评估的基本原则：

（一）下管一级的原则

省农普办对全省和市州的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各市州农普办配合省农普办对本地数据进行评估，并负责对县市区一级进行评估。各市州农普办要在通过省农普办的评估、审定和批准后才能发布和使用普查数据。
（二）不调整普查基础资料和原始数据的原则

无论评估结果如何，各级农普办均不得调整任何普查基础资料和原始数据。基础资料和原始数据包括普查地图、清查摸底表、快速汇总表，各地自行印制的普查草表，重抄前的原始普查表、正式普查表、普查表图像文件和普查数据文件等。

（三）以评估基础资料和原始数据质量为主，以评估汇总数据质量为辅的原则。

（四）以定量评估为主、以定性评估为辅，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二、评估内容

（一）综合评估内容

综合评估是指对普查入户访问质量、普查表填报质量、普查数据处理质量进行评估。普查入户访问质量将通过普查入户访问率，普查对象漏报率，主要数据差错率等进行衡量。普查表填报质量从受访对象签名率、原始普查表保存率、原始数据差错率等方面进行衡量。普查数据处理质量用光电录入格抄写总误差率、图像文件与数据文件的总差异率等进行衡量。

（二）专业评估内容

专业评估是指对住户基本情况、农作物播种面积、畜禽存栏等主要普查数据的质量进行重点评估。主要通过普查基础数据形态分析、普查内部数据比较分析、普查数据与其他来源相关数据比较分析，评估专业数据的真实性、一致性和合理性，测算专业数据的误差率和误差程度，提供普查数据和其他来源相关数据的使用意见。　

三、评估资料来源

（一）事后质量抽查数据

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事后质量抽样调查方案》开展的农业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样本上的调查数据和普查数据。

（二）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数据

省农普办在每个市州随机抽取1‰个普查小区的住户普查表，各30张左右的乡镇普查表、行政村普查表和单位普查表作为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不足30张的进行全面检查，所有检查样本应随机抽选。

（三）农村住户调查样本数据和普查数据

使用农业普查长表样本的调查地址码与农普地址码，将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样本2006年调查数据与普查数据连接在一起，用普查有、住户调查也有的匹配样本的调查数据和普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四）全面统计、抽样调查等各种其他来源的调查数据

包括民政部门的乡(镇、街道)、村(居)委会统计数据；农作物播种面积、林业、畜牧业以及渔业全面统计和抽样调查数据及部门数据；基本单位统计年报；国土部门的耕地面积数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户籍统计中的农村人口数据；农业机械数据以及社区主要基本情况数据等。

（五）2006年以来历次督查和执法检查情况

（六）数据质量评估现场核实情况

四、评估方法

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由基本评估方法和专业评估方法两部分构成。住户基本情况、农作物播种面积和畜禽存栏等专业评估的详细方法见附件。

基本评估方法如下：
（一）事后质量抽样调查结果分析

省农普办使用第二次全国和省级农业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数据、现场访问核实结果对全省农业普查范围的完整性和登记内容的准确性进行评估。事后质量抽样调查结果分析主要评估普查对象漏报率、主要数据差错率、入户访问率以及影响普查质量的主要因素等。
详细分析结果列入事后质量抽查报告，主要结论列入数据质量评估总报告。

（二）督查、执法检查结果总结评估

各级农普办应根据2006年以来农业普查各次督查和执法检查情况，对入户访问率，普查地图、原始清查摸底表、原始普查表保存情况，重要数据的真实性和差错情况进行总结评估。

总结评估的主要结论列入数据质量评估总报告。

（三）基础数据质量检查

各级农普办使用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检查下级单位农业普查基础数据质量。

1.检查普查表填报状况。检查普查表图像文件，主要统计普查表是否由受访对象本人签名，计算本人签名率在10%以下、10—50%、50—70%、70%以上的普查小区各占多少。本人签名率不足50%的，要通过现场核实查找原因，并检查草表、原始普查表的保存情况。检查结果列入数据质量评估总报告。
2.检查数据基本形态。通过人工审查住户普查表的图像文件以及计算、分析数据文件中的极值、中位数、众数、平均数等统计参数，检查是否有数据机械重复现象，是否存在人为干预、编造数据现象，判断数据真实性。计算主要数据机械重复的小区比例。机械重复指普查小区内各户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主要畜禽存栏等指标数据基本一致、与人口成比例、基本成整数状态，与劳动力、生产设施明显不匹配等现象。关于农作物播种面积和畜禽存栏数据形态的详细分析结果分别列入相应分报告中，主要结论列入总报告。

3.检查数据抄录差错情况。从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中随机等距抽取十分之一的住户，检查抽中户的普查表图像文件中预填处数据与光电格数据的一致性，计算数据抄录差错率，计算方法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方案》质量验收中抄录差错率的计算方式一致。总差错率列入总报告中，住户基本情况、农作物播种面积和畜禽存栏各指标的差错率列入相应分报告中。

4.检查原始数据差错情况。对上述抽中户的图像文件进行重新识别，并对原始数据的逻辑错误进行检查，计算原始数据差错率，计算方法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方案》登记阶段质量验收表中的记录差错率的计算方式一致。总差错率列入总报告中，住户基本情况差错率列入相应分报告中。

5.检查正式上报数据差错情况。使用上报分户数据，对上述抽中户进行逻辑错误检查，计算正式上报数据差错率。总差错率列入总报告中，住户基本情况差错率列入相应分报告中。

6.检查图像文件与数据文件的一致性。计算上述抽中户的原始数据与正式上报数据的差异率和差异程度。差异率根据分户数据或分人数据计算。差异程度根据汇总结果计算。

原始数据与正式上报数据不一致的人数(户数)

单个指标的差异率=------------------------------------------×100％

　　　　　　　　　            总人数(户数)

          各种指标中原始数据与正式上报数据不一致人数(户数)之和

总差异率=  ----------------------------------------------------×100%

                     总人数(户数)×总指标数

正式上报数-原始数

单个指标差异程度=--------------------×100％

                           原始数

总差异率列入总报告中，单个指标的差异率和差异程度列入相应分报告中。

（四）相关数据比较分析

1.内部相关数据间的比较分析

使用农业普查基础数据检查样本和分区域(市、县)汇总数据，对重要数据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一是对普查人口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在农业普查中，行政村普查表中的户籍人口(C39)应基本等于该村住户普查表中的户籍在本村的人口(R6=1的人口)-全家外出的农业生产经营户人口(全户R4=2的户中R6=1的人口)+快速汇总中的全家外出人口。计算差异程度在5%以内、5—10%、10%—20%、20%以上的普查区的比例，以及各县的差异程度。评估结果列入总报告中。

二是对耕地面积数据的合理性进行评估。行政村普查表中的村集体拥有耕地面积(C50)应基本等于行政村普查表中全家外出承包户从村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C52)+该村住户普查表中本地户(有R6=1人口的户)从户籍所在村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H37)-全家外出的农业生产经营户(全户R4=2且R6=1的户)的承包耕地面积(H37)。计算差异程度在5%以内、5—10%、10%—20%、20%以上的普查区的比例，以及各县的差异程度。评估结果列入总报告中。
三是对农作物播种面积与经营耕地面积、畜禽存栏与畜牧养殖生产用房面积和劳动力关系合理性的评估。评估方法详见附件，评估结果列入分报告中。

2.与其他来源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

农业普查数据要与其他来源相关数据进行比较，计算差异率和差异程度，分析差异原因。差异率按分户数据和分人数据计算。差异程度按汇总数据计算。

其他数据与普查数据不一致的人数(户数)

某个指标的差异率=  -------------------------------------×１００％

　　　　　　　　            　总人数(户数)

其他来源数-普查数

某个指标差异程度=  -------------------------×１００％

                              普查数

其他相关数据在列出汇总结果的同时，要说明数据收集方法、收集部门、上报渠道和处理方法，分析该相关数据失真风险和原因，并通过对一定样本的实地调查，对普查数据和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

普查数据与其他数据差距较大时，只能说明差距原因，不能调整普查基础数据。口径、收集方法、收集部门不同的数据的汇总结果与普查汇总结果基本一致时，各地要重点说明。说明必须以一定数量样本的现场核实结果为基础。

与其他来源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农业普查的乡镇和村民委员会个数与民政部门相应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农业普查的乡镇数和村委会个数与民政部门2006年相应统计数应基本一致。不一致的乡镇和村应一一列出名单和原因。比较结果列入总报告中。

二是将农业普查中的户籍人口与户籍统计、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中的农村人口进行比较，计算差异程度，分析差异原因。比较结果列入总报告中。

三是分县将农业普查中主营农业的法人单位数、产业活动单位数与基本单位年报相应数据进行比较。计算差异程度，简要分析差异原因。比较结果列入总报告中。

四是对农村住户调查样本中的调查数据和普查数据进行比较(方法详见附件一)。详细结果列入分报告中，主要结果列入主报告中。

五是对农作物播种面积、畜禽存栏等农业普查数据与统计部门的全面统计、抽样调查以及其他部门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详见附件二和附件三)。比较结果列入分报告中。

六是对林地和园地面积、退耕还林面积和内陆水域养殖面积等农业普查数据与统计部门的全面统计、抽样调查以及其他部门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比较结果列入总报告中。

（五）现场核实

对事后质量抽查结果分析、基础数据质量检查和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中发现问题较多的地区，上级农普办应抽取10个以上普查小区进行专项现场核实。其中，三分之二在发现问题的普查小区抽取，其余在未发现问题的普查小区中抽取。现场核实不应预先通知，需要核实的普查小区名单应尽量在出发时告知。

现场核实时要在县或乡一级收集原始清查摸底表和原始普查表，要检查原始资料的保存情况，并对原始资料与正式资料中有关数据的一致性进行评价。

现场核实时还要采取座谈、单独访谈等方式，广泛向乡镇普查人员、普查指导员、普查员、村干部和村民了解普查入户访问情况和主要专业数据的实际情况，判断分户数据是否有系统性偏误，查找偏误原因，测算偏误程度。特别要多对村民进行单独访谈。单独访谈时，应记录访谈内容、访谈人姓名、职务和电话。

现场核实时间、核实对象、访谈记录、核实结果等应作为附件列入评估报告。

五、评估报告结构和主要内容

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报告必须以事实为基础，用数据作支撑，结论明确，资料翔实。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报告分为总报告、分报告和附件三大部分。

（一）总报告

总报告是对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的总结和概述，主要阐述数据质量评估原则和目标、评估方法、评估主要结论和主要依据。以综合评估内容为主。总报告中的观点与结论应与分报告中的相应观点与结论协调一致。

（二）分报告

分报告是对数据质量评估重点工作的详细说明。分报告由事后质量抽查报告、住户基本情况数据质量评估报告、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质量评估报告和畜禽存栏数据质量评估报告组成。

事后质量抽查报告包括结论、方法和附表三个部分。结论部分主要报告普查对象漏报率、普查主要数据差异率、入户访问率，以及影响普查质量的因素分析结果。方法部分主要说明抽样方法（包括抽选方法、样本规模、样本替换情况等）、现场调查组织方法（包括抽查人员、抽查过程、现场调查特殊情况处理方法、抽查时间等）、数据处理方法（包括录入、审核方法与规程，样本的普查数据和抽查数据中户与人的匹配方法等）、指标计算方法等等。附表包括根据事后质量抽查数据计算的各种汇总和分类数据。

住户基本情况、农作物播种面积、畜禽存栏等专业数据质量评估报告一般应分为四个部分，即评估样本选取方法，各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和原因分析，数据真实程度分析与判断，普查数据使用建议。附表中要列出详细的检查和比较数据表。

（三）附件

附件要详细列出综合评估、专业评估中各种检查比较的技术方案，现场核实对象名单、核实方法和核实记录，各次督查方法、督查对象名单和督查记录,用于比较分析的相关数据的来源、收集方法和部门、数据失真风险和原因等。

六、评估工作要求

（一）要坚决贯彻《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确保数据质量评估科学可靠。

（二）要采取措施做好省内评估工作

省级农普办负责对省和市州农普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市州农普办负责对本级和下级的农普数据质量进行评估。一是要认真做好本级事后质量抽查结果的分析；二是要按要求随机抽选足够的样本，对普查表文件进行认真检查，对问题较大的地区要组织现场重点核实；三是要做好住户基本情况、农作物播种面积、畜禽存栏等基础数据的比较分析工作。

（三）要全面落实各项具体工作

市州农普办要积极配合省农普办做好对本级的数据质量评估工作。及时落实和回复省农普办关于数据质量评估的查询。按省农普办要求，组织或配合做好现场核实工作，提供普查原始资料等其他必要的现场核实工作条件，认真收集定量数据，详细说明相关问题。
（四）要按时完成评估工作

2007年9月至10月，各市州主要对本地各项基础数据质量和长表数据进行评估，重点是对抽中对象的普查图像资料和数据资料进行检查，组织现场核实，开展比较分析，起草评估报告。各市州在2007年10月31日前，将数据质量评估报告上报省农普办。
附件：1.住户基本情况数据质量评估办法

2.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质量评估办法 

3.畜禽存栏数据质量评估办法
附件1

住户基本情况数据质量评估办法

根据《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办法》的有关规定，省农普办对住户基本情况数据制定如下具体评估办法。

一、评估内容

住户基本情况数据质量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用事后质量抽查样本数据评估住户与人口登记范围的完整性；二是从多方面评估农村住户的人口和就业、社会保障、财产和设施、土地承包、收入结构等数据的准确性。

二、评估样本

住户基本情况数据质量评估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数据；二是户籍统计、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中的农村人口数据；三是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样本调查数据和普查数据。

三、评估方法

（一）住户基本情况填报质量评估

使用农业普查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对抽中户的户1表图像文件、数据文件进行检查，计算户1表原始数据的差错率、正式上报数据的差错率、抄录差错率、原始数据与正式上报数据的差异率等指标。
（二）比较分析住户和人口漏报情况

使用户籍统计、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中的农村人口等数据，分析住户和人口漏报情况。

（三）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样本调查数与普查数的比较

使用全省农村住户调查样本，先用分户调查数据和普查数据计算每个指标的差异率，再用汇总数据计算差异程度。主要比较以下五个方面(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相关指标详见附表)：

1.社会保障。分别将农业普查中的H2、H5、H6指标与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分户报表指标中的0030,0017，0033进行比较。

2.财产设施。分别将农业普查中的居住情况(H16、H17、H18)，生活设施情况(H20、H22、H24、H25)，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H26-H32)与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中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

3.土地经营面积和农业机械。分别将农业普查中经营土地面积(H42，H82-H98) 和农业机械(H60和H61)与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中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

4.收入结构。分别将农业普查中的主要收入来源(H47，H48)以及经营农业类型(H51，H52)与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中相应指标进行比较。

5.播种面积。分别将农业普查中的播种面积数据(H110-H133)与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中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将比较结果列入播种面积数据质量评估报告中。

6.畜禽存栏。将农业普查中的役畜(H148)与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中的0090指标进行比较。使用农业普查中的肉牛(H145)、猪(H149)、羊(H151和H152)和 家禽(H153-H155)存栏数与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中的相应种类的出栏数计算各主要畜禽的出栏系数。将比较结果列入畜禽存栏数据质量评估报告中。
（四）现场核实

对于上述检查比较过程中问题较多的地区，上级农普办应按一定比例抽取小区进行现场核实。

附表
农业普查与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主要比较指标一览表

	农业普查
	住户调查

	指标号和名称
	取值含义
	指标号和名称
	取值范围和含义

	H2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1是

=2否
	0030是否参加合作医疗社会保障 
	=1是

=2否

	H5 是否五保户
	=1是

=2否
	0017五保户
	=1是 

=0否

	H6 是否低保户
	=1是

=2否
	0033是否领取最低生活保障
	=1是

=2否

	H16居住住房类型
	1=楼房
	0136楼房面积 
	>0 楼房

	
	>1其他
	
	=0其他

	H17居住住房结构
	=1、2、3钢筋混凝土、砖（石）木
	0140钢筋混泥土结构面积+0141砖木结构面积
	>0钢筋混凝土、砖（石）木

	
	^=1、2、3 其他
	
	=0其他

	H18居住住房建筑面积
	数值
	0132居住住房面积
	数值

	H20饮用水主要水源
	=1经过净化设施处理的饮用水
	0181饮用自来水的户数
	=1自来水

	
	
	
	^=1其他

	
	^=1其他
	
	

	H22炊事用能源(主要)
	=1柴草
	0173炊事使用的主要能源
	=3柴草 

	
	=2煤
	
	=2煤碳

	
	=3煤气,天然气
	
	=1液化气

	
	=4沼气
	
	=5沼气

	
	=5电
	
	=4电

	
	=6或7其他
	
	=6其他

	H24取暖制冷设施
	=1无

=2空调
	0168取暖设备使用情况
	=4无取暖设备

=1空调

	
	=3暖气
	
	=2暖气

	
	=4火炕

=5其他
	
	=3火炕

=5其他取暖设备

	H25家庭厕所类型
	=1水冲式厕所
	0164住房卫生设备使用情况
	=1水冲式厕所

	
	=2旱厕
	
	=2旱厕

	
	=3简易厕所或无厕所
	
	=3无厕所

	H26彩电
	数值
	0112彩电
	数值

	H27汽车
	数值
	0107汽车(生活用)
	数值

	H28摩托车
	数值
	0106摩托车
	数值

	H29固定电话
	数值
	0108电话机
	数值

	H30手机
	数值
	0109移动电话
	数值

	H31电脑
	数值
	0122家用计算机
	数值

	H32是否用本户电脑上过网
	=1是

=2否
	0123接入互联网的
	≥1是

=0否

	H42实际经营耕地
	数值
	0235经营耕地
	数值

	H82水田+H83水浇地
	合计数
	0236其中：有效灌溉面积
	数值

	H85—H88园地面积
	合计数
	0238园地面积
	数值

	H89+H93林地面积
	合计数
	0237山地面积
	数值

	H94—H96牧草地面积
	合计数
	0239牧草地面积
	数值

	H97+H98渔业养殖面积
	合计数
	0240养殖水面面积
	数值

	H60大中型拖拉机
	数值
	0083大中型拖拉机
	数值

	H61小型拖拉机
	数值
	0084小型和手扶拖拉机
	数值

	H47住户收入主要来源
	=1经营收入
	0625，1070家庭经营总收入纯收入
0602,1042工资性总收入和纯收入
(0735，1086财产性总收入+

0746，1097转移性纯收入)为其他收入
	本项总收入大于其他两项总收入，或者本项纯收入大于其他两项纯收入

	
	=2工资收入
	
	同上

	
	=3其他收入
	
	同上

	H48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1农业
	0626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
	0626 ≥(0602工资性收入+0710第二产业收入+0719第三产业收入)

	
	=2非农业
	0602工资性收入+0710第二产业收入+0719第三产业收入
	0626 <(0602工资性收入+0710第二产业收入+0719第三产业收入)

	H51经营哪种主要农业
	=1农作物种植业
	0627，1072农业经营总收入和纯收入
	本项总收入大于其他三项总收入之和，或者本项纯收入大于其他三项纯收入之和

	
	=2林业
	0655，1073林业经营总收入和纯收入
	同上

	
	=3畜牧业
	0680，1074牧业经营总收入和纯收入
	同上

	
	=4渔业
	0700，1075渔业经营总收入和纯收入
	同上

	H110稻谷
	数值
	0253水稻播种面积
	数值

	H111小麦
	数值
	0252小麦播种面积
	数值

	H112玉米
	数值
	0254玉米播种面积
	数值

	H113大豆
	数值
	0255大豆播种面积
	数值

	H114薯类
	数值
	0256薯类播种面积
	数值

	H116棉花
	数值
	0258棉花播种面积
	数值

	H119糖料
	数值
	0261糖料播种面积
	数值

	H120烟叶
	数值
	0262烟草播种面积
	数值

	(H121+H128)蔬菜
	合计数
	0263蔬菜播种面积
	数值

	(H122+H129)果用瓜
	合计数
	0264瓜类播种面积
	数值

	H134机耕面积
	数值
	0290机耕面积
	数值

	H138机播面积
	数值
	0292机播面积
	数值

	H148役用大牲畜
	数值
	0090 役畜
	数值

	H145肉牛
	数值
	(2029+2032)出售和自宰牛头数
	合计数

	H149猪
	数值
	(2013+2016) 出售和自宰猪头数
	合计数

	H151山羊+ H152绵羊
	合计数
	(2021+2024) 出售和自宰羊头数
	合计数

	H153鸡
	数值
	(2042+2045) 出售和自宰鸡只数
	合计数

	H154鸭
	数值
	(2048+2051) 出售和自宰鸭只数
	合计数

	H155鹅
	数值
	(2054+2057) 出售和自宰鹅只数
	合计数


附件2

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质量评估办法

根据《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办法》的有关规定，省农普办对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制定如下具体评估办法。

一、评估内容

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质量评估的主要内容是对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住户普查表中的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薯类、其它粮食作物、棉花、 油菜籽、花生、糖料、烟叶、蔬菜、果用瓜、花卉、园艺苗木、药材、其它农作物播种面积的真实性和各种来源数据是否合理进行评估。
二、评估样本

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质量评估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一是事后质量抽查样本数据；二是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数据；三是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样本中的普查数据和调查数据；四是国土部门的分县耕地面积；五是播种面积年报数据。
三、评估方法

（一）真实性分析

使用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计算经营耕地面积、各个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人均总播种面积的极值、中位数、众数、平均数，分析极大极小值、数据分布的合理性，对极大、极小，分布不合理、机械重复等问题进行分析，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判断数据的真实性。

（二）一致性检查

1.使用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检查抽中农户的图像文件和数据文件，计算各种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的抄录差错率、图像文件与数据文件的差异率和差异程度。

2.使用事后质量抽查样本，计算全户人口匹配的住户的稻谷、小麦、玉米播种面积普查数据与抽查数据的差异率和差异程度。

3.使用全省农村住户调查样本，计算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普查数据与调查数据的差异率和差异程度(指标详见附件一)。
（三）合理性评估

农作物播种面积合理性评估主要检查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的关系是否符合当地复种指数设定范围。对于超过参数设定范围的情况要深入分析，必要时要针对超范围的县市区中普查区或小区的情况进行复核，查明原因，说明情况。

设立符合当地实际的复种指数范围参数对合理性评估非常重要。一般来说，总复种指数不应超过2，即农作物播种面积之和与经营耕地面积之比要小于2。分品种看，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烟叶等一般都只种一季，因此单个农作种植面积不应超过实际耕地面积。水稻有可能种植两季，在种植双季稻的地区，水稻种植面积与水田面积之比可以达到2。蔬菜的情况比较复杂，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蔬菜复种指数范围参数。

农作物播种面积合理性评估主要采用以下方法：

1.使用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检查单个农作物复种指数和总复种指数的合理性。将农户的单个农作物播种面积、总播种面积与实际经营耕地面积数据进行比较，分别计算单个农作物复种指数和总复种指数不合理农户比重，判断单个农作物播种面积和总播种面积的合理性。

2.以县为单位，对农业普查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与国土部门耕地面积进行比较。由于国土部门数据是以标准亩为计量单位，利用国土部门耕地面积数据计算复种指数一般会小于利用农业普查中经营耕地面积数据计算的复种指数。利用国土部门耕地面积数据计算复种指标可以控制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最大值。

3.以县为单位，对农业普查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与统计年报进行比较分析。与现有年报进行比较主要是分析形成差距的原因，不要用年报数据调整普查数据。 

（四）现场核实

根据《湖南省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办法》，在现场核实时对农作物播种面积进行重点核实。

附件3

畜禽存栏数据质量评估办法

根据《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评估办法》的有关规定，省农普办对畜禽存栏数据制定如下具体评估办法。

一、评估内容

畜禽存栏数据质量评估的主要内容是对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农业生产经营户的猪、牛、羊和家禽存栏数据的真实性、各种来源相关数据的协调一致性进行评估。

二、评估样本

畜禽存栏数据质量评估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事后质量抽样调查数据；二是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数据；三是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样本中的主要畜禽出栏调查数据与存栏普查数据；四是分县畜牧业年报数据。
三、评估方法

（一）真实性分析

使用事后质量抽查和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数据，计算并分析各普查小区中各种畜禽存栏数的极值、中位数、众数、人均存栏数、养殖农户比重等指标，判断各普查小区的畜禽存栏分户数据是否存在基本一致、与人口成比例、基本成整数、养殖农户比例过高、与劳动力和生产设施明显不匹配等问题。同时还要检查畜禽存栏大户在各小区中是否存在平均分布、大户存栏数基本一致等问题。计算出现问题的小区的比例，判断是否存在系统性偏差，查找出现偏差的原因。

（二）一致性检查

使用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检查抽中农户的图像文件和数据文件中的畜禽存栏数据，计算抄录差错率、数据文件与图像文件差异率和差异程度等。

（三）合理性评估

1.使用事后质量抽查样本，对全户人口都匹配的住户的抽查数据和普查数据进行比较，计算猪、牛、羊和鸡的在普查时点存栏数和养殖农户比重、在抽查时点存栏数和养殖农户比重，2007年1—3月的存栏数，判断这些数据的合理性。

2.使用全省农村住户调查样本，分析2006年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样本农户的农普存栏数与住户调查中的生产量和出售量之间的关系，判断农普存栏数是否合理，如果合理，计算出栏系数(详细比较指标见附件一)。

3.使用基础数据质量检查样本中的母猪与猪存栏数、畜禽存栏与畜牧业生产用房面积、畜禽存栏与劳动力从业时间和家庭经营收入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查，判断其合理性。

4.以县为单位，对畜禽存栏的分县普查数与全面统计数、抽样调查数进行比较。无论普查数据与其他数据差异与否都应说明原因。畜牧业年报数据详细的收集方案，包括基础数据的收集级别（分户/分村）和保存级别（保存在乡镇还是县及县以上），收集人员、收集方法，各部门使用年报数据情况以及影响数据质量的原因分析，要作为附件编入评估报告。

（四）现场核实

对畜牧业存栏数据机械重复小区比重超过20%、普查表差错率较高的地区，上级农普办要组织开展专项现场核实。

现场核实小组要收集核实小区所在乡镇的全部清查摸底表和快速汇总表，特别是在对畜牧业存栏进行了清查摸底和快速汇总的地区，对清查摸底表和快速汇总表要进行仔细的检查和比较。

现场核实小组应至少在10个普查小区访问100个户，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应加大访户力度。在询问普查时存栏数的同时，还要询问、核实各种畜禽的当前存栏数。访户结束后，要尽快整理访问农户的普查数据与访问数据比较表。将比较表也作为现场核实资料列入评估报告。

主题词：第二次农业普查  数据质量  评估办法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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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7年9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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